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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



提案討論



集集國小學校願景

宏觀精進
01

責任榮譽
02

愛家愛鄉

03

健康活潑

04



校本課程地圖



成績評量標準

語文領域
數學

自然與生活
科技

社會
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國語 英語 閩南語 音樂 美勞 健康 體育

課堂表
現10%

課堂表現
10%

課堂表現
25%

課堂表現
10%

課堂表現
10%

課堂表現
10%

課堂表現
20%

課堂表現
30%

課堂表現
60%

課堂表現
40%

課堂表現
30%

習作
10%

作業與習
作20%

實作評量
與作業
25%

習作20% 習作與學習
單20%

習作20% 音樂與樂理
30%

視覺藝術
作品60%

作業與學
習單40%

運動技能
60%

作業與學
習單30%

平時評
量20%

平時評量
20%

口頭評量
25%

平時評量
20%

平時評量
20%

平時評量
20%

表演鑑賞及
創作表現

40%

鑑賞及評
析10%

團體活動
40%

評量
50%

定期評量
測驗50%

聽力測驗
25%

定期評量
測驗50%

定期評量
測驗50%

定期評量
測驗50%

直笛吹奏
10%

作文
10%



領域分組名單

領域
名稱

國語 英語
鄉土
語言

數學
自然與
生活
科技

社會
藝術與
人文

健康與
體育

生活
領域

綜合
活動

召集人 劉惠琴 蘇美如 郭素琴 白汸可 胡朝欽 何佩芳 周采潔 黃雅蘭 吳家綺 白汸可

領域
成員

吳家綺 陳欣蓉 胡朝欽 劉惠琴 黃雅蘭 周采潔 施瑞南 石俊衍 何佩芳 何佩芳

陳慧芬 黃雅蘭 吳家綺 蘇美如 林素梅 劉惠琴 陳欣蓉

蘇美如 陳慧芬 蔡明光 江于楓 周采潔

白汸可 蘇美如

蔡明光 蔡明光



公開授課說明

(一)安排公開授課：教務處於每學年（九月）初排定公開授課辦理時間規劃表（附
錄1）。
(二)設計教學活動：演示者針對教學內容進行設計（附錄2），於教學觀摩日前三天
，提供同儕觀課教師參閱並進行共同備課。
(三)進行教學觀察：同儕夥伴依教務處排定時間入班進行教學觀察，觀察過程中，
至少拍二張數位照片（附錄3），並填寫「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附錄4），並將
附錄3、附錄4交回給教學者。
(四)教學回饋(共同議課)：教學結束後，教學者及觀議教師依據同儕回饋，針對公開
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進行分享、省思，並將省思所得紀錄於「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自評表」（附錄5）。
(五)教學者或觀課者請將上述表單（附錄2、3、4、5）送至教務處彙整。
(六)教務處收齊「觀課紀錄表」、｢活動照片」及「自評表」後，複印乙份，併「教
學活動設計單」呈校長核定後存教務處備查；原始文件交還教學者自行收存於教學
檔案。



公開授課期程

時間/節次
參與觀課
者(人)

授課班級 科目 公開授課時間 教學者 攝影者

1 校長 六甲 體育 第5週/第2節 黃雅蘭(1人) 石俊衍

2 黃雅蘭 六甲 自然 第4週/第5節 校長(1人) 白汸可

3 施瑞南
4 胡朝欽

5 周采潔 五甲 社會 第4週/第2節 陳慧芬 吳家綺

6 劉惠琴 一甲 數學

7 吳家綺 二甲 數學 第5週/第2節 周采潔 陳慧芬

8 蘇美如 四甲 數學 第6週/第3節 劉惠琴(1人) 三甲教師

9 陳慧芬 五甲 數學 第6週/第2節 吳家綺 周采潔

10 白汸可 六甲 數學 第6週第2節 校長(1人) 黃雅蘭

11 何佩芳
12 蔡明光 三甲 數學
13 池炎城
14 戴文惠



公開授課之授課人員及觀課人員研習時數核發方式

(一)每年3月30日及9月30日前，於學校網頁首頁設置公開觀議課專區並
進行公告。
校長公開授課對象得為學生、校內外教師或跨校校長社群。

(二) 完成公開授課之授課人員，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察及
專業回饋紀錄，由服務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

(三) 觀課教師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及所提供之專業回饋紀錄
，由服務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



108年學生學習
扶助方案學習
輔導小組會議



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扶助方案說明

1) 補救教學108學年已改名為「學生學習扶助方案」，三~四年級開班
，9/9~1/9起每周一、四4:00~5:00，請留意上課時間。

2)未開課年級請導師利用平時時間加強學生補救教學。補救教學科技化
評量系統登入:084655，密碼若遺忘者請知會我。



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扶助方案說明

一、受輔對象：地方政府轄內公立國民小學
(一)未通過國語文、數學或英語文篩選測驗之學生，依未通過科目（領
域）分科目（領域）參加學習扶助。
(二)學習輔導小組評估認定有學習需求之學生，依國語文、數學或英語
文之需求科目（領域），分科目（領域）參加學習扶助（該類學生以不
超過全校各科目（領域）總受輔人數之百分之三十五，且不得單獨成班
為原則）。
二、開班原則：
(一)開班人數：每班以十人為原則，最多不得超過十二人，最少不得低
於六人。



學習扶助學習方案

9月 12月 2月 5月 6月

1 3 5

2 4

9月初開班 施測結果不合格者開
班

成果製作與經費核銷

5月成就測驗-80
分及格通過

12月診斷測驗全
校施測



10905國語未通過率



10905數學未通過率



10905英語未通過率



臨時動議


